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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品質缺失
懲罰性違約金機制介紹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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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 依政府採購法第 70 條第 3 項規定，中央
及直轄市、縣 ( 市 ) 政府應成立工程施工
查核小組，定期查核所屬 ( 轄 ) 機關工程
品質及進度等事宜。

 查核結果，發現部分品質缺失常重複發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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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 本會曾以 92 年 8 月 20 日工程企字第 09
200346200 號函，修正「工程採購契約
範本」第 11 條「工程品管」增訂第 (11)
款有關廠商施工如有與設計規範或樣品
不符或履約品質瑕疵項目重複性發生之
扣罰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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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 為提昇工程品質，簡化上開品質缺失扣
罰規定，茲研擬查核小組查核結果品質
缺失懲罰性違約金機制，採扣點方式辦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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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機制內容
一、函頒：

 本會業以 94 年 1 月 31 日工程管字第 09
400037860 號函頒「查核結果品質缺失
懲罰性違約金機制」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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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機制內容

二、特色：

 透過契約扣罰

 屬懲罰性違約金

 適用於公共工程之「勞務採購」及「工
程採購」

 搭配「工程施工查核」進行，以公正第
三者決定是否扣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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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機制內容

二、特色：
 就查核結果有關「品質管理制度」缺失
部分：委辦專案管理廠商、委辦監造廠
商及承攬廠商，分別予以記點。

 就查核結果有關「施工品質」缺失部分
：委辦專案管理廠商及委辦監造廠商，
對承攬廠商之扣點，將連帶受到處分，
惟每點扣款金額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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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機制內容

三、扣款對象 ( 以公共工程之下列相關廠
商為對象 ) ：

 委辦專案管理廠商

 委辦監造廠商

 承攬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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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機制內容

四、工程採購契約修正參考條文：

         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70 條規
定設立之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結果，
對廠商辦理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事宜：

1. 懲罰性違約金金額，應依查核小組查核
之品質缺失扣點數計算之。每點扣款新臺
幣 [2,000]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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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機制內容

2. 各工程主管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
結果，成績列為丙等且可歸責於廠商者
，除依本契約之懲罰性違約金相關規定
及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」規定
辦理外，另扣罰本工程品管費用之百分
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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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之支付，機關應
自應付價金中扣抵；其有不足者，得通
知廠商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。

4. 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之總額，以契約
價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。

貳、機制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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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勞務採購契約修正參考條文：

          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70 條
規定設立之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結
果，對委辦監造廠商或委辦專案管理廠
商，辦理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事宜：

1. 懲罰性違約金金額，應依查核小組查核
之品質缺失扣點數計算之。每點扣款新
臺幣 [500] 元。

貳、機制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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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機制內容

2. 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之支付，機關應
自應付價金中扣抵；其有不足者，得通
知廠商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。

3. 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之總額，以契約
價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。



  15

參、運作方式

 扣點作業流程圖如下：



開始

查核小組查核工程

查核小組領隊
召開查核檢討會後清場，

再行召開扣點會議

個別查核委員就每項缺失，
判別其缺失情節嚴重程度

查核小組就查核委員認為缺失
情節嚴重項目，進行討論

A



查核小組工作人員填寫品質缺
失扣點表後，由查核小組參與

人員簽名確認

結束

完成扣款作業

扣點

是

查核小組
應通知受查機關，

依契約扣款

否

否

是

持續追蹤，
並發函稽催

依查核規定辦理
，結束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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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注意事項：

一、查核前：

 主辦機關應將此機制之規定納入「工程
採購」及「勞務採購」招標文件。

 由查核小組對查核委員進行說明。

 由主辦機關填寫自主評量表，並於查核
時將評量結果發給查核小組人員各乙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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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注意事項：

二、查核中：

 主辦機關自主評量表可作為查核委員之
查核紀錄底稿。

 請查核委員對品質缺失，判別並註記其
缺失嚴重程度。對缺失情節嚴重者，除
於扣點會議提出討論外，應提醒查核小
組工作人員拍照或影印相關文件資料留
存。



  20

運作注意事項：

二、查核中：

 未納入契約：不適用本機制，則不需進
行扣點會議。

 已納入契約：應於查核檢討會後清場，
再行召開扣點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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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注意事項：

二、查核中：

 是否扣點及扣幾點，採共識決。

 扣點點數需介於扣點表之範圍內。

 召開扣點會議後由工作人員填寫乙份扣點
表，並請查核小組參與人員 (含委員 )簽
名確認。該扣點表不需函送受查機關，僅
需將奉核後之扣點資料，登錄於本會資訊
系統，印出之查核紀錄將自動載明各廠商
之扣點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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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注意事項：

三、查核後：

 查核小組以函文方式請主辦機關，依查
核紀錄對相關廠商處以品質缺失懲罰性
違約金。

 查核小組應列管追蹤扣款情形。



  23

運作注意事項：

四、其他：

 可能情況之一：「承攬契約已納入而委
辦契約則否。」此時，系統雖自動加總
並於查核紀錄載明，惟請於查核紀錄函
中，說明已納入契約者，才需扣罰。

 至機制函頒後始公告招標者，若尚未列
入契約，查核小組應另案檢討主辦機關
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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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扣點表介紹

 依據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 3
條第 3 項規定，工程施工查核各項書表
格式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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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
失扣點表
 查核小組召開查核檢討會議後清場，再行
召開查核品質缺失扣點會議。

 請查核小組在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
質缺失扣點表」之扣點範圍內，討論決定
扣點點數，由工作人員填寫於「工程施工
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表」。

 若無須扣點，亦請工作人員填寫該表留存
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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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
失扣點表
 [0~2] 表每項扣點數範圍，請工作人員
依缺失情節嚴重度，於 ( ) 內記錄扣點數
，如「 -1 、 -2 、…」，位置或缺失情
形請於該項最後空白處註明。

 主辦機關應依契約及上開扣點數，對廠
商處以懲罰性違約金。

 無委託專案管理或委託監造廠商者，不
需扣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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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
失扣點表
 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應於查核紀錄註明
扣點數 (建議附上扣點之缺失照片 )

 並函知主辦機關依契約規定，對專案管
理廠商、監造廠商或承攬廠商，處以品
質缺失之懲罰性違約金。

 另請查核小組至工程會資訊系統登錄扣
點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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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
失扣點表
 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發現工程缺失，準用
本懲罰性違約金機制，惟需於工程契約
內明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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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常見問題及解答 -1
 本機制是否溯及函頒前公告招標之標案？
94年 1月 31日以後發包之案件未納入
契約者，是否仍須扣罰？

1. 不追溯契約未規定者，亦即不需進行扣
點會議。

2. 本機制 94 年 1 月 31 日函頒後始公告招
標者，若尚未列入契約，將檢討機關責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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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解答 -2
 承攬契約已納入本機制，惟委辦契約較早招
標時，並未納入扣罰規定，應如何處理？ 

1. 本機制需透過契約約定執行，故較早簽訂
之委辦契約如未納入本機制相關規定，則不
需扣罰。

2. 工程會工程標案管理系統雖自動累計承攬
廠商及委辦監造廠商之扣點數，並於查核紀
錄載明，惟仍請於查核紀錄文件內，說明扣
罰規定已納入契約者，依約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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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解答 -3
 各查核委員之間對是否扣點如有不同見
解時，如何處理？ 

1. 查核小組領隊於扣點會議中負責協調，
各查核委員有不同見解無法協調時，應
由領隊決定扣點與否。

2. 相關人員應於扣點表中簽名確認，並檢
附相關品質缺失照片或文件佐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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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解答 -4
 扣點是否以整數計算？每項缺失之扣點
數，可否超過該項之扣點範圍？ 

1. 本機制之扣點數以整數計算之。

2. 每項缺失之扣點數，不可超過扣點表所
載明之扣點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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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解答 -5
 為何經由查核小組執行本機制？若有爭
議時如何處理？ 

1. 本機制係新創，且各查核小組對於查核
小組機制之運作已漸趨成熟，本扣款機
制配合工程施工查核展開運作，以求公
正與客觀。未來將俟實施狀況，予以檢
討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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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解答 -5

2. 為避免爭議產生，各查核小組應請查核
委員對缺失情節嚴重者，除於扣點會議
提出討論外，應提醒查核小組工作人員
拍照或影印相關文件資料留存。另各查
核小組應於查核紀錄註明扣點數，並隨
紀錄附上扣點缺失之照片或文件，以資
佐證。

3. 若廠商仍有不服，請循政府採購法之履
約爭議調解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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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解答 -6
 機關或上級機關之督導，可否比照辦理
扣罰？

 品質缺失扣點之每點扣款金額，是否可
由主辦機關於招標時自行調整？ 

1. 本機制甫實施，建議按本方案辦理。

2. 俟未來實施狀況，再予檢討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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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解答 -7
 契約可否另外明定因廠商品質缺失造成
之賠償性違約金？其違約金之總額是否
與懲罰性違約金合併計算，並以契約價
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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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解答 -7
1. 違約金一般可區分為懲罰性違約金和賠償性違約金兩種，

懲罰性違約金是指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，或不依適當方法
履行債務時，即須支付違約金，債權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
一般而言，懲罰性違約金之成立，應限於明示之情形。賠
償性違約金是雙方當事人預先估算債務人違約造成的經濟
損失的總額，又稱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。債權人所受之損
害，縱使超過約定違約金之數額，亦僅得請求違約金，不
得更行請求賠償（六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九四號判例）。

2.故機關可另訂賠償性違約金。惟因性質不同，本機制「品
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之總額，以契約價金總額之百分之二
十為上限。」之規定，不包含賠償性違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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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解答 -8
 工程主辦機關可否於招標文件內另訂品質缺失
之懲罰性違約金？若與本機制重複扣罰時，如
何處理？

1.因本機制係經本會邀集專家、學者、機關及廠
商代表研商後訂定，故實施初期，建議僅採取
本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機制。

2.若機關因特殊需要，另行訂定相關品質缺失之
懲罰性違約金規定時，除應避免重複扣罰外，
所有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之總額，仍應以契
約價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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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解答 -9
 本會 94年 1月 31日函有關「本會 92年 8月 20
日工程企字第 09200346200號函 (諒達 )，修正
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第 11條「工程品管」增訂
第 (11)款有關廠商施工如有與設計規範或樣品不符
或履約品質瑕疵項目重複性發生之扣罰規定，自即
日起不再適用」乙節，對於已納入契約者如何處理
？

1. 上開不再適用之規定，係指自 94 年 1 月 31 日以後
辦理招標之公共工程之工程採購及勞務採購，應採
用本機制之規定。

2. 契約已有扣罰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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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結論

 為有效防止缺失重複發生，工程會函頒
本查核結果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機制
，期全面提昇公共工程品質。

 各查核小組對於查核小組機制之運作已
漸趨成熟，故本扣款機制搭配工程施工
查核展開運作，以求公正與客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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